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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 CAP）是欧盟共同政策中的互助类政策。CAP
自启动以来经历了数次改革，在最近一轮调整中环境保护的导向性愈发明显。德国将 CAP中的绿色发展机制
在本国有效实施的同时，联邦政府针对生态农业发展初期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对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户和企

业进行生态补偿。文章在 CAP框架下，对德国农业生态补偿进行考查，并为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建
议：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政策；将价格支持补贴逐步向直接支付补贴过渡；提高脱钩直接补贴的

比例；细化生态补偿标准，规范生态补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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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业部门产值虽仅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 0.6%，但却承载着粮食生产、向工业和能源部门提供原材料、保护生态

环境的使命，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特别是生态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制定了

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中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由于传统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具有

一定的随机性，且存在污染源不定、区域差异较大等特点，仅通过法律进行末端治理效果往往不明显。因此，德国在建立约

束惩罚机制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对污染源头的监管，以多种措施鼓励农民发展生态农业。自 20世纪 90年代，作为欧盟成员
国之一，德国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简称 CAP）的影响下，开始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对采用生
态农业生产方式，为发展生态农业做出特别牺牲的农户和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协调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CAP是欧盟最重要的互助类共同政策之一，与关税同盟一并构成欧盟的两大支柱。欧盟将农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
题纳入欧共体共同促进政策之中，允许各成员国根据本国气候、农地、生态农业发展情况采取适合其发展的环保措施。

CAP自启动以来经历了数次改革。在最近一轮调整中，环境保护的导向性愈发明显。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德国有
效实施了 CAP中的绿色发展机制。同时，联邦政府层面针对生态农业发展初期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对发展生态农业
的农户进行生态补偿。截至 2018年底，德国共有生态农场 31713家，占全国农场总数的 12%。生态经营耕地面积达 152
万公顷，占全国农业耕地面积 9.1%。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国。2017年，生态农产品销售额超过 100亿欧元，
较上一年增长约 6%淤。

我国农业曾经历了追求粮食产量，以满足国民温饱，通过“牺牲”农业反哺工业的发展阶段。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双

重推动下，农业实现了持续增产〔1〕。在这一过程中，化肥、农药和饲料等的大量使用导致耕地遭到破坏、地下水源污染、生物

种类减少、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严重威胁到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削弱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近年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政策激励层面来看，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从无到有，已经成为

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相较于德国，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善。本文对 CAP框架下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
政策进行研究，结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对完善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生产品市场竞争力，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等，提出发展建议。

收稿日期：2019-11-11
作者简介：曾 哲，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德国经济史。

基金项目：辽宁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人文社科类）“德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LDQN2016033）。
淤 数据源自德国联邦环保局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themen/boden-landwirtschaft/landwirtschaft-umweltfreundlich-

gestalten/oekolandbau#Umweltleistungen%20des%20%C3%96kolandbaus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 48卷 第 3 期
2020年 5月

Vol. 48 No. 3
May. 2020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0.03.009



第 3期

一、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欧盟始终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贯穿于其决策进程中。CAP历经几十年
复杂的改革和演进过程，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框架，相对完善的决策和执行机制。CAP的三个长期目标是：提高安
全、高质量食品的产量，保护自然环境，平衡区域发展。20世纪 90年代以来，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成为 CAP关注的重点。
在 CAP框架下，德国农业在努力实现满足本国粮食供给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在农业生产的同时保护物种的多样
性，维护自然环境的良性发展。

（一）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发展路径

20世纪 60年代初，由于农业生产水平落后，欧共体六国农业产量偏低，无法实现粮食自给，农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为扭
转这一局势，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自给率，欧共体于 1962年通过了《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该协议便是 CAP
的最初框架。起初，欧盟及前身欧共体出台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政策，采取价格干预机制，通过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鼓励农

民增产，以克服食品短缺，保障食品供应。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农民加大了化肥、农药的施用剂量，自然资源被严重消耗，因

农业而导致的污染问题日渐显现。大幅的价格干预使得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力。同时，粮食快速增产也导

致了严重的农产品结构性过剩。

为缓解农产品产量过剩，农业补贴开支大幅增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欧盟启动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的

共同农业政策改革。1991年，农业委员马克·歇瑞（Mac Sharry）签署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发展与反思》，否定了之前 CAP中价
格和市场支持的片面做法。被称为“马克歇瑞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政策，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林业农场和

鼓励提前退休等〔2〕。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调低农产品的支持价格，使之更接近世界市场价格；采用直接支付手段，对因农

产品价格下跌而产生的预期损失进行补偿，补偿额度与土地面积和上一年度的生产状况挂钩，与当期产量脱钩；采取休耕、

轮作等手段遏制农产品产量过快上升，保护生态环境。此次改革不仅使 CAP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政策机制上，原来的价
格和市场支持开始转向直接支付补贴，这样可减轻价格和市场支持导致的扭曲效应，便于控制预算成本，降低农产品市场

价格，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提高本地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直接支付补贴数额与当期产量脱钩，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农民为获取补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刻意追求产量的冲动。

1992年以来，CAP逐渐降低价格支持补贴，转而向农民提供直接补贴，从而减少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向农产品市场化迈进。补贴方式进一步向着与面积和当期产量脱钩的直接支付转变，将直接支付与环境、食品安

全、农业条件等挂钩。

2013年 12月，欧盟通过了最新一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即 CAP（2014—2020），该政策框架继续保留了两大支柱。第
一支柱为直接支付和市场支持；第二支柱为农村发展政策。第一支柱中的直接支付占农业预算总支出的 72%，是最主要的
支持手段，其中 94%的直接支付补贴与生产脱钩，分为强制与自愿部分。强制部分包括基础直接支付计划、绿色直接支付和
青年农民计划，自愿部分包括挂钩支持、自然条件限制地区支持、再分配补贴、小农户计划。其中绿色直接支付即为农业生

态补偿。从 2014年起，欧盟成员国可以结合本国国情对直接支付中的挂钩支持、青年农民计划、小农户计划中支持资金比
例进行小幅度调整。

经过此轮改革，CAP环境保护的导向更加明显，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将直接支付中的强制性绿色直接支付比重提高到了
30%〔3〕，以此鼓励成员国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此外，CAP（2014—2020）进一步削减了市场支持补贴，
以减少补贴对市场的扭曲。改革后，市场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 CAP总支出的 5%。这一比例在 1992年马克歇瑞改革之前高
达 90%。
（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发展机制体系

自 1992年 CAP绿色转型以来，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CAP中有关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体系包括：交
叉遵守（cross-compliance）、绿色直接支付（Greening Payment）和农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方案。三个政策工具共同作用，
互相补充，是 CAP应对农业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机制。

1.交叉遵守机制
交叉遵守机制于 2003年被写入 CAP框架中，是三个机制中最简化而直接的补贴形式，与农民的补贴相关联。交叉遵

守机制中的指导条款是《法定管理要求（SMRs）》，要求农户遵守关于公众和动植物健康、保护小动物、保护环境方面的义
务〔4〕。以上三个方面的规定均在较为完善的欧盟法律框架之下。农民如果不遵守欧盟相关立法中的法律法规，那么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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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支付补贴则会被削减，削减的额度取决于失责范围、严重程度、持久性和重复程度等。农民被削减的补贴类型主要包

括直接支付和农村发展补贴。由于交叉遵守体系中欧盟特定法规指定种类较多，为了让农民更好地了解应尽义务，保证该

机制的有效运行，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必须在 CAP框架下建立农民咨询系统，帮助农民了解相关法规。
2.绿色直接支付
绿色直接支付机制是 2013年 CAP改革的重点，以促进农业生产地区环境保护和气候条件的改善。从 2015年开始，绿

色直接支付作为新的政策机制被纳入 CAP第一支柱中。CAP（2014—2020）将直接支付中绿色直接支付比例提高到 30%。欧
盟对成员国农场主种植业实行 300欧元/公顷的直接支付补贴。依据该政策规定，农民如果为保护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做
贡献，以可持续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得到绿色补偿支付。农民的种养行为需要满足作物多样性、永久草地或生态

重点区域方面的要求。农民领取补贴必须满足交叉遵守的要求。第一支柱中 5%补贴金用于定向检查和随机抽查。一旦发
现农业生产中存在违反交叉遵守的情况，则视情况扣除 1%耀20%不等的直接支付资金〔5〕。

3.农村发展方案
农村发展方案是 CAP的第二大支柱，对第一支柱进行补充，是 CAP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机制。欧盟委员会要求各

成员国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发展方案。每个方案中至少要有 30%的资金用于与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相关的措施
上，具体指农业环境和气候措施、生态农业、自然条件限制地区支持措施、“Natura 2000议程”措施、林业措施以及有利于环
境和气候保护的投资。

从对环境保护的累计效用来看，交叉遵守、绿色直接支付、农村发展方案三种机制是依次递增的；从涉及的耕地面积来

看，三者依次递减；其中交叉遵守和绿色直接支付均具有强制性，农村发展方案的选择采取农民自愿原则；从成本补贴来

看，交叉遵守和绿色直接支付所发生的成本由农民自行承担，而农村发展方案所产生的成本可以得到财政补偿。

二、德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

CAP对欧盟国的农业环保措施提供补贴，在具体措施方面赋予各国较大的灵活性。CAP（2014—2020）的补贴额度共计
4083.2亿欧元，其中 3127.4亿欧元用于第一支柱中的直接支付和市场支持；955.8亿欧元用于第二支柱中农村发展方案淤。
在 CAP（2014—2020）框架下，德国每年可从欧盟农业支持资金获得约 62亿欧元用于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CAP绿色发展机制在德国的运行情况

1.绿色直接支付和交叉遵守。在 CAP（2014—2020）框架下，德国每年从欧盟获得约 48.5亿欧元用于农业直接支付补
偿，其中绿色直接支付比例占全部直接支付的 30%，近 15亿欧元。2019年，平均每公顷的绿色直接补贴为 85欧元。补偿内
容为：作物多样性方面，至少种植三种不同作物，每种作物种植面积低不得低于 5%，最高不得高于 70%；永久草地保护方
面，如需转换永久草地用途，需要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同等面积进行补偿，且转换面积不得超过 5%；环境敏感地带的永久
草地不允许转换用途或犁田；生态重点区域方面，至少将 5%（2018年起，该标准上调为 7%）耕地和永久作物种植区作为生
态重点区域〔6〕。生态重点区域的具体类型包括：休耕地、梯田、景观带、缓冲草带、田间林地、短期轮作、林地、绿色覆盖类植

物、填闲作物或固氮作物等。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3公顷的农户或农场在满足一项或多项绿色支付要求的同时，还需遵照交
叉遵守的规则方可获得补偿，这与 CAP的要求是一致的。德国的交叉遵守突出对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和土壤的保护，农民可
自行选择。

2.农村发展方案。作为 CAP第二支柱的农村发展方案包括有目标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经营和发
展，对第一支柱进行补充，是建立在专为农村发展设立的欧洲农业基金基础上的，农业环境项目和促进生态农业发展也在

此方案的范畴之中。德国每年将 CAP补贴中的 13亿欧元用于此项机制。这一款项与德国国家层面的其他生态补偿相互补
充，协同发展。

（二）德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

德国于 20世纪 90年代启动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通过调节和干预的方式对农户农业的可持续生产提供资助和支持，
旨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在 CAP的框架下，德国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德国农业生态补偿资
金主要来自欧盟、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三个层面。目前，德国生态农场数占总农场数的 12%，以生态方式经营耕地占总农

淤 数据源自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policy-perspectives/policy-briefs/
index_en.htm

78



第 3期
业区土地面积的 9.1%，政府计划到 2030年将生态农业用地比例提升至 20%。2014—2020年从以上三种渠道获得共计 16亿
欧元用于农业生态补偿，以扩大生态农场面积淤。据统计，农民收入的 40%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而另外的 60%则来自各级
政府的补贴〔7〕。

1.补偿内容
德国农业生态补偿内容主要包括有机农业、粗放型草场和弃除草剂的农作物三个方面。第一种有机农业补贴要求发

展有机农业的农户在整个农场的全部生产活动须严格遵守有机农业标准，满足有机农业发展要求。从传统农业向有机农

业生产方式转型后，农业生产中严禁使用任何农药、化肥。生产的有机农产品须经过政府指定检测机构的收费制检测。经

检测合格者被授予有机农产品证书，并贴上有机食品标签。为保证有机农业规范、持续地发展，检测机构会对有机农户或

企业进行每年 1次的严格抽检。政府除向发展有机农业农户和企业提供生态补偿外，还通过提供免费技术培训的方式为
农民提供生产技术上的支持。第二种粗放型草场使用补贴针对所有粗放型且不转变为耕地的草场，或由耕地转变而来的

粗放型草场。如能满足每公顷不超过 1.4个牲畜单位的载畜量，同时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两项要求，便可获得此项
补贴。第三种多年生作物弃用除草剂补贴要求农业企业或农户在多年生作物的生产中做到完全弃用除草剂，方可获得一

定数量的补贴。

2.补偿方式
德国农业生态补偿方式主要分为三种：直接补贴、生态转型和维持补贴、休耕补贴。第一种直接补贴始于 1992年，

是对降低价格支持的补偿，包括常规和特殊补贴两类。2005年起，德国直接补贴逐步简化，农户和企业只要按照相关规
定，以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便可以享受常规补贴〔8〕。补贴额度按照土地面积计算，补贴标准为每公顷

300 欧元。特殊补贴是在常规补贴基础上，对在农业生产中对环保作出特殊贡献的农民或企业给予的额外补贴：农业生
产中遇到农地条件差、气候差等因素，或对动物和自然环境进行特殊保护等，均可获得特殊补贴。补贴的具体数额要根

据实际的支出或损失进行折算。第二种是生态转型和维持补贴。这类补贴是德国进行农业生态补偿的最重要手段，德

国政府主要通过这一补贴形式扩大农业生态经营面积。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农产品生产、加工成本大幅提

高，导致向生态农业转型困难。转型后 2耀3年内，由于销售价格偏高，生态农产品很难打开销路。与传统型农业农民相
比，从事生态农业经营的农民收入水平大约低 7%〔9〕。因此，德国政府为弥补农户从传统型经营向生态型经营转型而

产生的收入损失，对已转型的农场给予转型补贴和维持补贴，以鼓励更多的传统型农场向生态农场转型，扩大生态经

营面积，并为生态农场的正常运营提供支持。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在国家战略计划中制定了 2018—2021 德国农村发
展的总体框架，确定了农业生态的促进政策。由表 1 可见，此次计划提高了农业生态补贴的额度，其中维持经营补贴提
升幅度较大。各联邦州可视各其生态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申请国家生态补贴标准上调 20%或下调 30%。因此，在具体
执行中，各州的生态补偿标准都不尽相同。第三种是休耕补贴。全国 10%耀33%的土地实行休耕补贴制度，休耕土地每
公顷补贴金额为 200耀450欧元〔10〕。

表 1 德国耕地生态转型和维持补贴 单位：欧元 /公顷

蔬菜种植

一般种植

绿地

多年生农作物

480

210

210

950

590

250

250

950

320

160

160

560

360

210

210

750

作物种类
生态转型补贴（1～5年） 生态维持补贴（从第六年起）

2018年之前 2018年之后 2018年之前 2018年之后

数据来源：www.魻kolandbau.de

三、德国农业生态补偿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业发展中，通过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饲料等使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恶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低等问题。德国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影响下，采用农业生态补偿促进本国生态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好效果。目前，我国已在

淤 数据源自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部 https://www.bmel.de/DE/themen/landwirtschaft/eu-agrarpolitik-und-
foerderung/gap/gap-nationale-umsetzu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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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草、粮食直补等方面开展农业生态补偿试点示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善。因此，可以借

鉴德国经验，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保护环境。

（一）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政策

无论是欧盟还是德国国家层面在推进农业的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均出台了众多详细而又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为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制度上的支撑。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保障了生态补偿的合理性、规范性，同时明确了补偿对象、内

容、方式、手段等，使补偿制度的运行更加明晰化、制度化。目前，我国尚缺乏农业生态补偿方面相关的强制性法律法规

及政策。农业生产过程中关于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等生态型生产方式的相关补偿方面的法律

法规及政策还不完善。对生态保护和补偿的规范不到位，操作性不强，因此未能在制度上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

的支持和保障，难以调动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鉴于以上方面，我国应在法律层面上重点制定农业环境保护条

例、自然资源保护法等单项法律法规，为农业生态发展提供详细而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从政策上加强民众对生态农

业发展中的环保意识，提高对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等方面的支持。在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时，逐步提高农业收入补贴中“绿

色补贴”的比例，以生态补偿机制引导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经营，发展自愿节约型农业，减轻农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推

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

（二）以市场为导向，由价格支持逐步向直接支付过渡

由欧盟 CAP 改革以及德国生态补偿方式可见，以直接支付的方式向农民提供直接收入补贴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
段。德国农业政策初期，为实现满足国内粮食供给的目标，曾主要采取价格和市场支持机制，提高农业产出，直接导致

了农产品过剩、环境污染、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低下、政府财政负担过大等问题。作为基础性支持，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

贴可有效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保障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机制造成扭曲。近年

来，欧盟各国都削减了农业中的价格支持补贴，逐步向收入补贴转型，着重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当

前，我国同样面临德国 90 年代初出现的农产品过剩、政府财政负担重、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近 20 年来，我国农业政
策虽经过多轮调整，但价格支持手段依然在我国农业支持中占有较大比重，而直接支付在农业支持中仅占 2%左右〔11〕。从

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用直接补贴取代价格支持的条件尚未成熟。改革优化原有的价格支持措施是当下最适

合的路径〔12〕。在改革优化的同时，以欧盟和德国的经验为借鉴，逐步减少价格支持，减少以价格和收储等手段对市场

的干预。实现由价格支持逐步向直接支付的过渡。同时，在农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中，要以市场化为向导，减少价

格支持政策对市场造成的扭曲，完善农产品目标价格等扶持政策，逐步形成农产品市场机制，使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实

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增加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提高脱钩直接补贴中的比例

从德国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可见，德国农民收入补贴中的生态补贴均是与生产脱钩的单一补贴方式。以生态补偿

手段中最重要的生态转型和维持补贴为例，国家为鼓励农户和农场由传统农业经营向生态农业转型，分别为转型期和

维持期提供补贴。补贴标准以农作物种类进行区分，分为蔬菜、一般种植、绿地和多年生作物。根据种植面积，按照转型

期和维持期分别对不同作物进行补偿。与当期产量脱钩的补偿方式不仅保障了经营生态农业农民的收入，保障农产品

安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激励机制有效引导农民转型。农民不再一味追求产量的提高，从而放弃农化、化肥的使用，而

是更多地关注环境和自然保护。与耕种面积挂钩的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和企业以更加环保的方式加速生态农业的发展。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中直接补贴比例过低，脱钩直接补贴比例则更低。因此，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将挂

钩与脱钩补贴相结合。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农民种植面积、当期作物产量、生产成本、经营收入等挂钩的直接支付的补贴

机制。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提高脱钩直接支付比例，将直接支付与环境、食品安全、农业条件等挂钩，更有效地为农户从

事环境友好型农业提供有力支持。

（四）细化生态补偿标准，规范生态补偿程序

由欧盟和德国的生态补偿内容可见，生态补偿标准十分细化。在一般性补偿的基础上，对特殊情况的生态补偿内容和

方式等均有具体规定和说明。如德国农业生态补偿中的直接补贴包括常规补贴和特殊补贴两部分。在常规补贴基础上，其

他一些特殊的生产因素如气候、地势、动物保护、自然放养均被作为发放补贴所要考查的条件。补贴的数额根据实际的支出

或损失进行计算。而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尚不十分明晰，有些补偿标准甚至是“一刀切”。因此，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

应尽量细化补偿标准，使补偿更加合理化、公平化。同时，政府应通过有效方式建立政策与农民的有效通道，保证农民在第

一时间了解补偿标准细则。此外，我国应建立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和管理规范化，对补偿主体进行严格审定。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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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过政府部门认定，负责对已领取生态补偿的农户或企业定期抽查，并对违反补偿规定者进行一定处罚。在农业生产中

贯彻可持续思想，强调农业发展必须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

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以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兴庆.促进农业走上绿色发展之路〔N〕.中国经济时报,2015-06-01（008）.
〔2〕Henning C. Network of power in the CAP system of the EU-15 and EU-27〔J〕. Jouranl of Public Policy,2009（29）:153-177.
〔3〕易小燕,陈章全,陈世雄,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德国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做法与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1):65-70.
〔4〕高海秀,王明利.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展望,2018(10)：18-22.
〔5〕张天佐,张海阳,居立.新一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特点与启示———基于比利时和德国的考查〔J〕.世界农业,2017(1)：18-26.
〔6〕Haber W. Landwirtschaft und Naturschutz〔M〕. Weinheim:Wilezy- VCH Verlag,2014：147.
〔7〕〔8〕〔9〕〔10〕万晓红,秦伟. 德国农业生态补偿实践的启示〔J〕.环球瞭望,2010(03):71-73.
〔11〕马红坤,曹远,毛世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绿色转型轨迹及其对我国政策改革的镜鉴〔J〕.农村经济,2009(03):135-144.
〔12〕王雅梅.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启示与借鉴〔J〕.红旗文稿,2009(15):22-24.

German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ZENG Zhe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is a policy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EU Common Policy. CAP has
undergone several reforms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more apparent in the
latest round of adjustments. Germany has implemented the gre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CAP effectively in its own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y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o the farmers and enterprises that develop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put and low outpu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AP, on the basis of the examination of German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the gradual transition of price support subsidies to
direct payment of subsidies,the proportion of subsidies,the refining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cedures.

Key Words: EU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agro-ecological compensatio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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